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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6年 7月 10日发

出通知，于 2016年 7月 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

2016 年 7 月 21 日中午 12 时。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实际表决的董事 9

人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的议案，形成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电国际（香港）贸易投资有限公

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《公司 2016

年度为全资子公司长电国际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） 

为满足全资子公司长电国际（香港）贸易投资有限公司经营发展及对外投资

的需要，保证其融资渠道畅通，2016 年度本公司拟对其增加 40,000 万元人民币

的担保，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、保函担保、抵押担保、融资租赁担保

等；本年度本公司共为其提供 120,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)。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（二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长电科技向友顺科技购买新顺电子股权的议案》 

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,060 万美元，其中本公司出资 795万美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元，占比 75%；友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友顺科技”）出资 265 万美

元，占比 25%。现股东友顺科技拟出售其持有的 265万美元出资。 

新顺电子 2013年到 2015年度，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：27,646.99、26,020.81、

26,088.19 万元人民币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：3,858.89、4,029.79、4,016.02

万元人民币，业绩稳定。本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友顺科技持有的 265 万美元出资。 

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以 2016年 5月 31日为审计基准日，

对新顺电子进行了审计，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，新顺电子实现营业收入

11,551.42 万元人民币、净利润 2,042.15 万元人民币、净资产 35,949.05 万元

人民币；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苏

华评报字（2016）第 182号评估报告，评估值为：43,312.02万元人民币；经双

方协商确认，本次交易对价为 10,093 万元人民币。本公司将在与友顺科技签订

股权转让协议后，根据支付条款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；公司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，

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的《对外投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（三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长电科技购买宿舍楼的议案》 

由于上海市政府关于西虹桥地区整体开发建设需要等原因，星科金朋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科上海”）与上海政府部门签署了相关搬迁协议；根据

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，星科上海将整体搬迁至江阴开发区星科金朋半导体（江阴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科江阴”）。 

为解决其随厂搬迁的管理干部、关键技术人员的住宿问题，本公司拟在江阴

开发区购买 2 幢宿舍楼约 140 户用以解决人员住宿问题，预计房价为 4,250 元/

平方米，加上后期简单装修合计约需 6,000万元人民币，资金由公司自筹；房屋

交付完成后将以房屋出租的形式租与星科江阴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 

（四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长电科技向参股子公司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

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《关于长电科技向

参股子公司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） 



随着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江阴芯智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芯智联”）

产业化进程的推进，现有的运营资本已不能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，各股东拟按比

例以现金对其增资 5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本公司持有其 19%的股权，故本公司拟以

现金对其增资 950万元人民币。 

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

立意见。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)。 

表决结果：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关联董事王新潮、朱正义、王

元甫、沈阳、刘铭回避表决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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